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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辦法 

壹、目的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及改善本市餐飲業者裝

設油煙、異味防制設備作業，提供相關補助促使餐飲業落實污防改善工

作，特訂定「110 年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辦理相關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以提昇本市餐飲業者裝設

油煙、異味防制設備之意願，進而達到減少環境污染之目標。 

貳、本辦法用詞定義 

一、餐飲業：從事調理餐食、餐飲承包等服務，致產生油煙及其異味之行

業。 

二、油煙、異味防制設備（以下簡稱防制設備）：可直接過濾或攔截油煙

之前處理設備如擋板、濾網、吸油棉等。以化學或物理原理去除油煙

及異味之設備如水幕式除油煙裝置、濕式洗滌塔、靜電集塵器、活性

碳吸附裝置或具等同功能者。 

參、補助對象 

設備安裝地址頇位於新竹市轄內，具有固定店面、公司或商業登記

（餐館業）或屬合法設置在攤販集中區內之攤販，且未曾獲得環保局防

制設備補助之餐飲業。 

肆、補助品項、金額及規定 

每餐飲業者以申請補助 1 案為限，不得重複申請；依本辦法申請補

助時，每家餐飲業者補助金額，以裝設油煙污染防制設備金額之二分之

一計算，最高上限為新臺幣伍仟元，安裝施工費用及管線安裝費用不列

入補助範圍。 

伍、申請方式與補助審查作業 

一、申請補助期限：自公告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採「紙本申請」辦理；親送至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新竹市北區海濱路

240 號），收件日期以本局收件日期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三、補助裝設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裝設本作業辦法所補助之防制設

備（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皆可於本計畫公告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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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補助金額：本作業辦法補助裝設之油煙、異味防制設備，總補助金

額為新台幣 125,000 元，如期間屆滿前補助款用罄，本局得公布提前

截止申請補助作業。 

五、應備文件如下： 

(一). 餐飲業油煙防制設備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 合法營業執照（如商業登記、營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或營業稅

稅籍證明相關文件影本黏貼表（如附件二）。 

(三). 申請人身分證證明文件及存摺封面影本（如附件三）。 

(四).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裝設證明文件（如附件四）。 

(五). 業者自主管理同意書（如附件五）。 

(六). 設備保養維護紀錄表（如附件六）。 

(七). 營業場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如附件七）（營業場地為申請人承租，應併

附租賃契約書影本）。 

(八). 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購買憑證正本（如附件八）。 

(九). 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費用領款收據（如附件九） 

(十). 前項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及核章應清晰可辨。申請登記文件

不齊全或有誤者，將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申請人於五個工作日內

補正，若屆期未完成補件將逕行退件，退件後申請人補助順位將

予以剔除，且頇重新向本局提出申請。 

陸、補助款撥付方式 

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一律以電匯轉帳撥款（匯費於申請人所獲

補助款內扣除） 

柒、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不予補助 

一、採紙本申請者，補助申請表未簽名或蓋章。 

二、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造假等不實情事、不完整、模糊不清無法

審核。 

三、申請文件不實、虛偽買賣或偽造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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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者資格不符（如：設備安裝地址等）。 

五、申請補助項目不符合補助標準。 

六、申請日期超過申請補助期間。 

七、申請補助於審核單位通知退件後，未於 5 個工作日補件者。 

八、裝設地點、機型或使用情形於原核定內容不符合。 

九、經查證未安裝使用或有囤積、轉賣之情事。 

十、 預算將用罄並經本局公告終止補助。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作業辦法申請表格、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

請要件之一，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查得申請人有違反本作業辦

法規定事項，由申請人負擔所有法律責任，並終止其參加資格。 

二、 必要時本局將委託專業機構協助各項查驗事項。 

三、 申請人應配合本局審核之需求進行相關資料補件。 

四、 申請人應同意本局得於推廣餐飲業油煙防制宣導或其他非營利目

的之各式文宣、網站及各類宣導展覽場合使用相關資料。 

五、 本補助款均應列申請人之個人所得。 

六、 本辦法應備文件及內容，本局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 

七、 同意本局於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並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玖、本辦法諮詢方式 

若有任何補助作業事宜，請洽詢本局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

業諮詢專線：03-5368920 轉 2022 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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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補助申請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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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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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用印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負責人  

統一編號  電話  

營業地址 □□□ 

申請項目 

（勾選） 

設備種類：□前處理設備       □水幕式除油裝置 

          □濕式洗滌塔       □靜電集塵器 

          □活性碳吸附裝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階段 

檢附資料 

□（1）餐飲業油煙防制設備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一） 

□（2）合法營業執照（如商業登記、營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或營業稅稅籍

證明相關文件影本黏貼表（如附件二） 

□（3）負責人身分證證明文件及存摺封面影本（如附件三） 

□（4）防制設備裝設證明文件（附件四） 

□（5）業者自主管理同意書（如附件五） 

□（6）設備保養維護紀錄表（如附件六） 

□（7）營業場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如附件七） 

第二階段 

檢附資料 

□（8）油煙防制設備費用購置憑證正本（如附件八） 

□（9）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費用領款收據（如附件九） 

聲明：以上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若有不實造假情事願受相關法令之處分，絕無異議。 

實際設置 

費用（元） 

 
 
※補助項目以防制設備主體（如申請項目欄）進行補助經費核算，其安裝之

施工費用及管線安裝費用不列入補助範圍。 

申請單位 

負責人簽章

確認 

 

 

 

 

 

申請人簽章：                       

此欄位由環保局填寫： 

登錄編號：              ，登錄日期：          ，審查日期：            

第一階段審查結果：□符合規定□不符規定，審查人員：                     

第二階段現勘結果：□符合規定□不符規定，審查人員：                     

發票章用印 

新
裝
設
對
象
適
用
本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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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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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用印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聯絡人  

統一編號  電話  

營業地址 □□□ 

申請項目 

（勾選） 

設備種類：□前處理設備       □水幕式除油裝置 

          □濕式洗滌塔       □靜電集塵器 

          □活性碳吸附裝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資料 

□（1）餐飲業油煙防制設備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一） 

□（2）合法營業執照（如商業登記、營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或營業稅稅籍

證明相關文件影本黏貼表（如附件二） 

□（3）負責人身分證證明文件及存摺封面影本（如附件三） 

□（4）防制設備裝設證明文件（附件四） 

□（5）業者自主管理同意書（如附件五） 

□（6）設備保養維護紀錄表（如附件六） 

□（7）營業場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如附件七） 

□（8）油煙防制設備費用購置憑證正本（如附件八） 

□（9）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費用領款收據（如附件九） 

聲明：以上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若有不實造假情事願受相關法令之處分，絕無異議。 

實際設置 

費用（元） 

 
 
※補助項目以防制設備主體（如申請項目欄）進行補助經費核算，其安裝之施工費

用及管線安裝費用不列入補助範圍。 

申請單位 

負責人簽章

確認 

 

 

 

 

 

申請人簽章：                       
此欄位由環保局填寫： 

登錄編號：               ，登錄日期：          ，審查日期：            

審查結果：□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審查人員：                     

發票章用印 

已
裝
設
對
象
︵

年
1

月
1

日
以
後
裝
設
者
︶
適
用
本
表 

 



附件二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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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營業執照（如商業登記、營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或 

營業稅稅籍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 

合法營業執照（如商業登記、營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或 

營業稅稅籍證明相關文件影本黏貼處 

證件影本務頇清晰（請浮貼） 



附件三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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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身分證證明文件及存摺封面影本 

請黏貼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影本頇清晰 

請黏貼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影本頇清晰 

 

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影本頇清晰且貼妥於欄內 

 

註：本證明文件僅使用於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申請補助之使用。 



附件四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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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裝設證明文件 

檢附項目一、請檢附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操作規格資料，可證明去除效率。
（註：資料請檢附於後。） 

檢附項目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裝設前後實體照片 

設備裝設前照片黏貼處 

照片務頇清晰且貼妥於欄內 

設備裝設後照片黏貼處 

照片務頇清晰且貼妥於欄內 

註：本證明文件僅使用於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申請補助之使用。 



附件五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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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自主管理同意書 

本人              於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完

成油煙防制設備之裝設，往後將確實執行餐飲業空氣污染物

防制設備並操作、維護及紀錄，且配合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派

員實地訪查，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如提供不正確資

料、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式之情事願接受相關法律處分，且

未經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同意，不得擅自變更空氣污染去除設

備，若有違反之情事，並由環保局追繳已領之補助款，絕無

異議，特此切結聲明。 

 

 

此 致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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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保養維護紀錄表 

餐廳名稱：                                                    

營業面積：                 用餐座位數：             

一.設備名稱： 

1. 集排氣系統： 

 □集氣設備   □油煙濾網   □油煙擋板   □集排氣管線 

 □其他                  

2. 空氣污染去除設施： 

 □靜電集塵器  □水洗機   □活性碳吸附裝置 

 □油煙收集桶(有吸油棉)   □油煙收集桶     □其他            

二.維護、保養紀錄 

保養日期 保養內容 保養方式 
維護、保養人員

簽名 

月  日 

□清潔擦拭 

□藥品添加 

□耗材更換(濾材、水洗液等)： 

                             

□ 例行保養 

□ 管線檢修、清洗 

□ 自行保養 

□ 委外保養 

委外單位： 

               

費用：       元 

 

月  日 

□清潔擦拭 

□藥品添加 

□耗材更換(濾材、水洗液等)： 

                             

□ 例行保養 

□ 管線檢修、清洗 

□ 自行保養 

□ 委外保養 

委外單位： 

               

費用：       元 

 

月  日 

□清潔擦拭 

□藥品添加 

□耗材更換(濾材、水洗液等)： 

                             

□ 例行保養 

□ 管線檢修、清洗 

□ 自行保養 

□ 委外保養 

委外單位： 

               

費用：       元 

 

＊本表提供參考紀錄，若不符使用請自行更改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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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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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場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請勾選： 

□本身即為營業場地所有人 

□營業場所出租人 

□檢附租賃契約書，免填本表 

 

立同意書人（出租人/所有人）             茲同意租賃場所

使用人（承租人）            於租賃場所內裝設油煙污染去除

設備，作為營業之用，恐口無憑，特立此書。 

同意書人（出租人/所有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同意租賃場所使用人（承租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八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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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憑證正本 

黏貼油煙防制設備購買憑證(發票黏貼處) 

 
註：本證明文件僅使用於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申請補助之使用 

 



附件九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新竹市餐飲業者防制設備設置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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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費用領款收據 

領款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領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地址 □□□                        

實領 

補助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此欄位由環保局人員填寫 

登錄 

編號 
 

經辦 

人員  

主辦單位：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申請單位 

發票章用印 


